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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更正「104年常態性應變管理資訊系統（EMIC）演練計畫

」修正獎懲規定（如附件）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104年10月30日內授消字第1040823846號函諒達。

二、前函頒布旨揭計畫柒、四、（三）、1獎懲標準及額度規

定內容誤植為「期中及期末各統計1次」，修正為「本計畫

演練結束後統計平均總成績」。

三、另刪除旨揭計畫伍、三、（五）「（回覆內容不拘）」文

字。

正本：國防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外交部、法務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國家

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、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、衛生福利部（醫事司、社會救助及社工

司）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麥格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本部民政司

、營建署、警政署、空中勤務總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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